
上海市地方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操作流程图 

 

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教委、

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
高等学校 

  

 

秋季学期开学后，市属高等学校进行研究生

学业奖学金政策宣传，并布置评审工作 

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确定各院（系）国家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配名额 

各院（系）按市教委通知要求组织学生申请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

院（系）审核，将拟定获奖学生名单及有关

评审材料报学校资助管理机构 

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复审，并将资助初步名

单及资助档次上报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 

校内公示（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 

无异议 有异议 

市属高校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落实情况报上

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

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

对市属高校研究生学

业奖学金落实情况进

行审核后报市教委和

市财政局备案 


